
 值班主任：李金娜 编辑：杨青 美编：许茗蕾 校对：王明才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14
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常出现被保险人因各

种原因向保险公司出具放弃索赔声明的情况，
保险公司是否可以依据该声明“全身而退”，第
三人的权益是否会因此受到损害呢？安丘市人民
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车辆的被保险人放
弃索赔，被告虽然出具了放弃索赔声明书，但该
声明书的效力并不当然及于第三人及原告，仍应

对是否存在免责事由及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
和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本报记者 张韶华

  2024年3月，杜某驾驶轻型厢式货车与张某驾驶的
小型普通客车发生交通事故，致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
认定，杜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张某负事故次要责任。
  杜某车辆在乙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张某的车辆在甲保险公司处投保，保额为25万元的机动
车损失险。张某的车辆维修花费2.6万元，甲保险公司
依据保险合同向张某支付车辆维修费2.6万元，张某为
甲保险公司出具赔偿协议及权益转让书，称接受赔偿款
2.6万元作为本次代位赔付的全部赔款，同时将上述赔
偿款的追偿权全部移交给甲保险公司，并协助甲保险公
司向第三者追偿损失。
  甲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杜某、乙保险公司赔偿
2.6万元，其中由被告乙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限额内赔
偿2000元，不足部分由乙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范围内承担70%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2.6万元，保险公
司不能赔偿的部分由被告杜某赔偿。
  被告乙保险公司辩称，被告杜某已向其出具放弃索
赔说明书，载明该车辆改变使用性质，从事营运活动，
原告车辆的被保险人放弃索赔车损，因此在本案中对原
告的损失不予承担。经调查，被告杜某曾在放弃索赔声
明书被保险人处签字捺印。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本案中，杜某虽然
出具了放弃索赔声明书，但该声明书的效力并不当然及
于第三人及原告，被告乙保险公司仍应对是否存在免责
事由及已就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承担举证
责任。因被告乙保险公司未提交证据证实杜某驾驶车辆
载货系营运行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已就相关免责条款
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故不应免除被告
乙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后，被告乙保险公司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基本案情

  安丘市人民法院法官表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第三者作为被侵权人有权请求被
保险人投保的保险公司依据相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保
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签订的具有放弃索赔性质的声明，
仅系双方内部关于财产保险合同履行的承诺或协议，且
对因保险事故而受损的第三者干系重大，不能对第三者
产生效力。如果保险人能够证明其与被保险人所签放弃
索赔的承诺或协议的原因事实，且该原因事实确属法定
或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的，则可以认定该免责事由
成立。此外，免责事由最终发生效力还有赖于被告方保
险公司在与其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免责条款尽到了
提示说明义务，如果不能举证证明其尽到提示说明义
务，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
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
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保险
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
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
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
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
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
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
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
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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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捡
到他人财物应当予以返还，不仅是道德的

要求，也是法律的规定。对于索要“酬
金”或感谢费、好处费，能否得到支持，要
根据情况处理。通常情况下，“酬金”并非
保管遗失物支出的必要费用，无权要求失主
支付。青州市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案件

时，对于被告捡到原告3000元红包，归还
时索要1500元好处费，不予支持。

□本报记者 张韶华

  2024年2月14日，王某在一家商场的停车场丢失装
有3000元的红包，报警后通过监控发现，系被贾某捡
到。在警察帮忙联系贾某时，贾某要求与王某单独联
系，后贾某要求王某拿出一半即1500元作为好处费，因
未达成协议，王某遂诉至法院，要求贾某归还捡到的
3000元。
  结合派出所出具的报警说明以及原告、被告的通话
录音，可以证实原告王某丢失的红包内现金数额为3000
元。青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规定，被告贾某作为拾得人，捡到红包，应
当返还给原告王某。因此，法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
支持，判决被告贾某返还原告王某现金3000元。

基本案情

  青州市人民法院法官表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规定，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后，有通知失主或
送交有关部门的法定义务，对拾得物既可以归还失主，
也可以将遗失物上缴到有关部门，但无权据为己有。同
时，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
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这里的必要费用是
指需要支出并且已经支出的费用，比如送还手机支出的
交通费，代为饲养宠物的费用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
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
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七条规定，
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
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
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拾得人侵占
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
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法官表示，如果权利人为寻找遗失物发布悬赏，作
出支付酬金之类的承诺，则在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
承诺履行义务；在权利人不履行承诺的酬金时，拾得人
有权要求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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